合作村（22户）宅基地首次登记公告
编号：0012
经初步审定，不动产登记机构拟对下列不动产权利予以首次登记，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七条的规定，现予以公告。如有异议，请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面材料送达不动产登记机构。逾期无人提出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不动产登记机构将予以登记。

异议书面材料送达地址：恒山区政务中心102室    
联系方式：2562345
	        附   件
	

	序号
	登记申请人
	不动产坐落
	规划认定意见面积
	宅基地批准占地面积
	用途
	结构

	1
	王裕程
	红旗乡合作村
	40
	120
	住宅
	砖木

	2
	高玉华
	红旗乡合作村
	41.31
	286.5
	住宅
	其他

	3
	陈小红
	红旗乡合作村
	50
	206.5
	住宅
	砖木

	4
	王金
	红旗乡合作村
	41.78
	173.32
	住宅
	其他

	5
	张淑霞
	红旗乡合作村
	72
	350
	住宅
	砖木

	6
	汪景涛
	红旗乡合作村
	72
	300
	住宅
	砖木

	7
	都桂梅
	红旗乡合作村
	      96.8
	350
	住宅
	砖木

	8
	乔德成
	红旗乡合作村
	41.3
	350
	住宅
	砖木

	9
	赵淑梅
	红旗乡合作村
	40
	350
	住宅
	砖木

	10
	孙士峰
	红旗乡合作村
	60
	350
	住宅
	砖木

	11
	邵珠彬
	红旗乡合作村
	55.76
	350
	住宅
	砖木

	12
	齐永来
	红旗乡合作村
	40
	350
	住宅
	砖木

	13
	张利奎
	红旗乡合作村
	169
	350
	住宅
	砖混

	14
	周井荣
	红旗乡合作村
	44
	113.22
	住宅
	砖木

	15
	白国财
	红旗乡合作村
	101.53
	237.85
	住宅
	砖木

	16
	何庆新
	红旗乡合作村
	79.2
	248.2
	住宅
	砖木

	17
	汪俊臣
	红旗乡合作村
	51
	350
	住宅
	其他

	18
	袁林
	红旗乡合作村
	84.78
	350
	住宅
	砖木

	19
	杜柏权
	红旗乡合作村
	99
	289.3
	住宅
	砖木

	20
	杨晓洪
	红旗乡合作村
	74.86
	350
	住宅
	砖木

	21
	邵椿博
	红旗乡合作村
	55.76
	350
	住宅
	砖木

	22
	齐宝宣
	红旗乡合作村
	60
	350
	住宅
	砖木


鸡西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恒山不动产登记工作办公室
2025年10月24日
